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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9·19”福民路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死亡事故调查组

“9·19”福民路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
死亡事故调查报告

2018 年 9 月 19 日 21 时 51 分许，位于福田区福民路路

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造成一人死亡。

经核：“9·19”福民路道路交通死亡事故满足《广东省

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任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指引》（粤安监

【2017】155 号）文件第三条“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初

步调查认为经营性道路运输车对事故发生可能负同等以上

责任的”和第五条“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初步认定经营

性道路运输车辆存在疲劳驾驶的情形”等相关规定，符合成

立事故调查组基本要件。

2018 年 12 月 4 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安委办主任

张红军任组长，区安委办、深圳市交通运输委、区总工会、

福田交警大队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，特

邀区纪委监察委派员参加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、经过、人员伤亡和直接

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

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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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及整改建议。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。

1、深圳市金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，登记住址为广东省

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蓝岗小区通业大厦 16 楼，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为 91440300192200065K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

代表人为仰某为，成立日期为 1989 年 01 月 09 日，经营范

围为自有房屋租赁、出租客运。

2、深圳市金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车辆情况

经交警部门核查认定：该公司名下车辆 458 辆，实际投

入运营车辆 295 辆（电动车），其中 163 辆燃油车已经停运，

正在办理更新手续。驾驶员 602 人，公司分设四个车队，每

个车队安排了一名车队长对车辆及驾驶员进行管理，车队长

兼职安全员，且均持有安全员从业资格证书。

经查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今，该公司名下车辆交通

违章 1263 宗，交通事故 3 宗（财产损失事故 1 宗，伤人事

故 1 宗，死亡事故 1 宗）。

3、肇事出租车情况

粤 B4C0Q6 号牌电动出租车行驶证登记所有人为深圳市

金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，车辆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。该车已

购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交强险，交

强险保险单号为 105740039003900348563635，交强险保险金

额为 122000 元，保险期间自 2017 年 12 月 22 日至 2018 年

12 月 21 日；购买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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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商业险，商业险保单号为 10574003900348693258，商业

险保险金额为100万元，保险期间自2018年 1月 7日至 2019

年 1 月 6 日。

经核实，该肇事车辆近三年一共有 3 宗交通违法记录，

分别为：2016 年 6 月 1 日、2018 年 8 月 24 日，因驾驶机动

车行经无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人行横道，未减速行驶或者遇行

人正在通过时未停车避让，各扣 3 分、罚款 500 元；2017 年

9 月 8 日乘坐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。

1、刘某辉，男，汉族，系粤 B4C0Q6 号牌电动出租车驾

驶员，准驾车型为 A2，户籍所在地为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民

主东路７２号２区７排３号，现住址为深圳市龙华民治街道

朝阳新村 A1-503，工作单位为深圳市金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。

经查：该驾驶员在近三年内有一宗交通违法行为（驾驶

机动车行经无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人行横道，未减速行驶或遇

行人正在通过时未停车避让）。

2、郭某峰，男，汉族，系粤 BA6L73 号小型轿车驾驶员，

准驾车型为 C1，户籍所在地为河南省太康县马头镇东坡行政

村郭土楼村 10 号（松江），现住址为深圳市龙华区观澜横坑

河西村 237 号,工作单位为深圳市德兴汽车服务有限公司。

3、庞某，女，汉族，系骑 OFO 共享自行车人员，已死

亡，户籍所在地为广西博白县大垌镇大垌村塘尾队 024 号，

现居住地址为福田区祥韵苑小区（员工宿舍），工作单位为

广东客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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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陈某江，男，汉族，身份证地址为深圳市罗湖区水

贝二路 47 号 23 栋 303 房，现任深圳市金鹰出租汽车有限公

司的总经理。

（三）政府部门相关安全监督单位

深圳市公共交通管理局，系深圳市交通运输委的下属单

位，负责全市出租小汽车行业安全生产和服务质量监督管理

工作；负责统筹全市公共汽电车、道路客运安全生产和服务

质量监督管理工作。协助制定城市公共汽电车、道路客运、

出租小汽车价格；负责统筹所辖行业营运车辆技术、从业资

格管理，组织开展企业、车辆审验工作；依据权限，组织开

展行业安全隐患的检查、警示约谈，参与行业安全生产事故

调查处理工作；负责统筹、指导、协调、监督各交通运输局

的公共汽电车、道路客运行业管理工作，组织开展全市公共

汽电车、道路旅客运输、出租小汽车、汽车租赁行业服务质

量信誉考核、发布工作等。

截至 2018 年 9 月 19 日前，深圳市公共交通管理局出租

客运处在 9月 4日对深圳市金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开展安全

生产及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日常检查，并下达《深圳市交通运

输委员会安全生产督查表》（编号：452）；深圳市公共交通

管理局出租客运处相关人员、安全专家等组成安全督查组，

于 9 月 18 日赴深圳市金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开展“四不两

直”及中秋、国庆节前安全监督检查工作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。

2018 年 9 月 19 日 21 时 51 分，刘某辉驾驶粤 B4C0Q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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牌电动出租车在福田区福民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至福田区

委路段西侧斑马线时，车头与由南往北方向横过人行横道的

庞某所骑的 OFO 共享单车右侧车身发生碰撞后，共享单车往

前推移时其车身又与在石厦北三街由北往南行驶至福民路

口停车让行的由郭某峰驾驶的粤 BA6L73 号小型轿车车头左

侧发生碰撞，造成庞某当场死亡，三车部分损坏。

（二）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。

事故发生后，肇事驾驶员刘某辉拨打了 110 进行报警，

由路人拨打了 120。庞某经 120 现场抢救无效死亡。接报事

故后，福田交警大队派员赶到现场，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。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庞某，女，汉族，17 岁。

根据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2018年9月27日出具的《广

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中一司鉴

中心[2018]交病鉴意 0278 号），庞某的死亡原因符合钝性物

体（如车辆、地面等）作用于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63 万元，包括但不限

于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相关费用、被

抚养人生活费、精神抚慰金等。



6

四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现场勘查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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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事故现场位于福田区委西侧斑马线路段，路面为平

坦、路面干燥的沥青路面，单向两车道，交通信号方式为标

志、标线控制。事故发生在夜间 21 时 51 分许，事发现场路

段道路视线良好，有路灯照明，道路设施完善，无交通安全

隐患。

2、办案民警现场对驾驶员刘某辉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

测，呼气测试结果为 0 毫克/100 毫升，后提取了刘某辉的血

样，委托广东省南天司法鉴定所对血样酒精含量进行检测，

血液中未检测出乙醇成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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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现场民警对肇事车辆进行勘察，肇事车辆为蓝色电

动出租车，车内安装了行车记录仪及车内监控视频，事故发

生后交警部门调取了事发时的车内监控视频及行车记录仪

视频资料；事发前肇事车内搭载着一男一女两名乘客，事故

发生后这两名乘客已经自行离开，无联系方式；车内监控显

示刘某辉驾驶车辆时精神状态不佳，多次打瞌睡，且事发时

正在打瞌睡；事发路段限速 50 公里/每小时，肇事车辆的行

车记录仪显示车速在事故发生时车速为 53 公里/每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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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发生原因。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事故调查组认为

造成此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是：

1、直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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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 B4C0Q6 号牌电动出租车驾驶员刘某辉在驾驶车辆时

存在疲劳驾驶、打瞌睡的行为，且在行经人行横道时未减速

让行。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福田大队《道路交通事

故认定书》{深公交（福田）认字[2018]第 A00009 号}中认

定：刘某辉承担此事故的主要责任。

2、间接原因

深圳市金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

到位；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；每日出车前安全问询和告

知工作落实不到位；GPS 监管监控工作落实不到位，未能开

展有效的 GPS 监管监控，未能及时发现驾驶员刘某辉的疲劳

驾驶行为，对驾驶员疲劳驾驶行为失察失管失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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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性质。

“9·19”福民路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死亡事故符合生

产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责

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根据事故原因调查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深圳市金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，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

到位；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；每日出车前安全问询和告

知工作落实不到位；GPS 监管监控工作落实不到位，未能开

展有效的 GPS 监管监控，未能及时发现驾驶员刘某辉的疲劳

驾驶行为，对驾驶员疲劳驾驶行为失察失管失控，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安监局依法对深圳市金鹰出租汽车有限

公司进行处理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。

1、刘某辉,系肇事车辆驾驶人，在驾驶车辆时存在疲劳

驾驶、打瞌睡的行为，且在行经人行横道时未减速让行，对

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交警大队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2、陈某江，系深圳市金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，

同时为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

生产工作不力，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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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

建议由福田区安监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

3、郭某峰，系粤 BA6L73 号小型轿车驾驶员，事发前所

驾驶的车辆处于停车等待状态，鉴于其无过错，建议不对其

进行处理。

六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交通运输企业在安全生产

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。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特提出以

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深圳市交通运输委作为车辆运营行业主管部门，

要严格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的文件及会议精神，全面部署、防

范和遏制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，积极联合有关职能部门主动

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，加强行业监管执法力度，不定

期排查交通运输企业的车辆、GPS 线路监管监控、安全风险

和事故隐患等情况，发现隐患、立即整改，不能按时整改落

实的，责令停产或停车整顿。

针对此起事故，深圳市交通运输委要对深圳市金鹰出租

汽车有限公司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进行专项执法检

查；同时，要针对此事故召开事故警示会，务必将此事故情

况传达到交通运输企业，让企业从事故中吸取教训，坚决杜

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各车属企业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、引以为戒，做

好“八要素”工作：一是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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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；

二是要及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工作规范和操作规程；

三是要详细制定培训计划，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培训教育，特

别是交通安全驾驶和安全意识方面的培训；四是要做好车辆

维修、保养和检测，及时登记有关信息，务必“一车一档”，

严禁存在安全隐患的车辆上路运营；五是要做好安全生产专

项经费计划及使用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足额投入，并确

保用于安全生产工作方面；六是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，

严防“三超一疲劳”的交通违法违规行为；七是要切实加强

GPS 监管监控，确保人、车、环境始终处于安全平稳运行状

态；八是要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，确

保事故发生后能够及时、有效进行救援，减少人身伤害和财

产损失等。

“9·19”福民路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死亡事故调查组

2019 年 1 月 23 日


